
广州现代信息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新生入学

“绿色通道”制度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促进我院国家助学贷款工作健康、持续、稳

定发展，保证家庭经济困难新生顺利入学，构建和谐校园，

根据教育部有关文件精神，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新生入学“绿色通道”制度(以下简称“绿色通

道”)是依据教育部规定、为切实保证贫困家庭学生顺利入

学而建立的，即对被录取入学、经济困难的新生，一律先办

理入学手续，然后再根据核实后的情况，分别采取不同办法

予以资助。

第三条 入学后学校资助的主要方式为国家助学贷款，

其他方式还包括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国家助学金、

校内贫困补助及勤工俭学岗位等。

第四条 多种渠道、多种形式加大宣传力度，确保每一

位报到学生了解“绿色通道”制度。

第五条 在邮寄录取通知书时候，向每一位新生发放《高

等学校学生资助政策简介》宣传手册。

第六条 校学生资助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及副组长主管

“绿色通道”制度的宏观调控工作；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管

“绿色通道”制度的监督管理工作；各二级学院领导及其辅

导员主管实施绿色通道制度工作。

第七条 校学生资助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及副组长负责审



核通过申请“绿色通道”的学生。

第八条 学生资助管理中心负责对通过学生资助工作领

导小组审核的参加“绿色通道”的学生进行汇总并存档。

第九条 各辅导员负责宣传、讲解“绿色通道”相关政

策及我院具体规定，并审查本班申请“绿色通道”的学生资

格；各二级学院领导负责指导本院系各辅导员工作并实施监

督管理。

第十条 校学生资助工作领导小组可根据每年上级文件

精神、学校、学生实际情况及“绿色通道”制度的实施情况

调整参加“绿色通道”制度学生的资格。

第十一条 每年各二级学院领导及辅导员根据实际情况，

对申请“绿色通道”的学生做出相应的处理，包括缓交学费、

部分缴费、勤工俭学、国家助学贷款、助学金等。

第二章 申请“绿色通道”的学生资格

第十二条 申请“绿色通道”的学生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1、被我院统招录取并报到的全日制经济困难的专科生；

2、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且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

居民第二代身份证；

3、具有完全民事行力能力（未成年人申请国家助学贷

款须由法定监护人书面同意）；

4、诚实守信,遵纪守法,无违法违纪行为;

5、学习努力，能够正常完成学业;

6、因家庭经济困难，在校期间所能获得的收入不足以



支付完成学业所需基本费用(包括学费、住宿费、基本生活

费）。

第十三条 申请“绿色通道”的学生，应当到本班辅导

员处领并填写《广州现代信息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新生入学

“绿色通道”申请表》（一式两份），并提供以下材料：

1、本人第二代居民身份证(未成年人提供法定监护人的

有效身份证明和书面同意申请“绿色通道”的证明)；

2、学生家庭所在地有关部门出具的本年度的家庭经济

困难的原件证明材料。

第十四条 参加“绿色通道”的新生应当对以下内容做

出承诺:

1、申请表所填写内容属实;

2、家庭经济困难必须为实情;

3、证明材料必须为真实的;

4、热爱祖国,关心班集体，乐于助人，劳动积极，积极

参加各项集体活动;

5、自尊、自重、自爱、自强、自立，并以不断提高自

身综合素质为信念;

6、本人入学后会刻苦学习，生活俭朴，并自愿接受广

大师生的监督。

第三章 审查与审核

第十五条 受理申请的辅导员应当按照以下规定完成初

审工作:

1、对申请表进行审查;



2、对学生提交的材料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进行核实和调

查;

3、提出初审意见及学生材料一并提交给所属院系领导

进行审查。

第十六条 各二级学院领导对各辅导员交的初审意见及

相关材料进行审查，并将审查合格的学生名单及相关材料报

校学生资助工作领导小组。

第十七条 校学生资助工作领导小组对符合“绿色通道”

制度相关规定的学生予以审核通过，申请表一份由学生本人

保管,另一份由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存档。

第十八条 经审核通过的学生持申请表到财务处、教务

处、后勤处及保卫处签字，以便在学习生活上得到更好的保

障。

第十九条 在初审或审核过程中，对于不符合有关要求

或是借国家政策掩护而故意不缴学费的学生，在初审意见或

审核意见一栏中加注‘不符合参加“绿色通道”要求”字样’，

并责令其尽快履行相应缴费义务。

第四章 监督管理

第二十条 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应当建立新生入学“绿色

通道”制度的管理档案，加强对“绿色通道”制度实施的监

督管理。

第二十一条 各部门、各处室、各二级学院及各辅导员

之间应经常互相参加“绿色通道”学生的信息，对学生的学



习及生活进行监督管理；

第二十二条 各辅导员发现参加“绿色通道”的学生在

入学后又违反本制度相关规定行为的，应当及时各院系领导

和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学生资助管理中心核实无误后，报校

学生资助工作领导小组，取消该生“绿色通道”资格，并在

全校范围内进行通报。

第二十三条 每年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应汇总各部门、各

二级学院、各辅导员的意见及建议，并总结经验以使我校“绿

色通道”制度更加完善。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四条 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执行，由学生处负责

解释。


